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21 

 

公司代码：600714                                                  公司简称：金瑞矿业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21 

 

目录 

一、 重要提示 .............................................................. 3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3 

三、 重要事项 .............................................................. 4 

四、 附录 ................................................................. 10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21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程国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小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有福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257,936,559.74 1,291,247,259.62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73,321,027.66 468,036,000.41 1.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4,639,677.32 -68,809,470.71 208.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7,159,772.52 133,743,733.38 -1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35,468.10 2,642,287.25 -8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8,382.94 2,380,614.25 -82.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09 0.57 减少 0.8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097 -83.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097 -83.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85.16 罚没收益 

合计 7,085.1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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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总数（户） 24,66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2,467,041 42.87 0 质押 57,000,000 国有法人 

青海省金星矿业有限公司 41,938,670 14.68 0 无       国有法人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22,313,409 7.81 0 未知       国有法人 

王敬春 7,128,415 2.50 7,128,4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肖中明 5,145,027 1.80 5,145,02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蒋昕婕 800,000 0.2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鲍利兴 735,500 0.2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晓寒 670,700 0.2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常运 636,000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董广武 529,300 0.1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2,467,041 人民币普通股 122,467,041 

青海省金星矿业有限公司 41,938,670 人民币普通股 41,938,670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22,313,409 人民币普通股 22,313,409 

蒋昕婕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鲍利兴 735,500 人民币普通股 735,500 

陈晓寒 670,700 人民币普通股 670,700 

吴常运 6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6,000 

董广武 529,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9,300 

张耀娴 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 

陈丽 475,978 人民币普通股 475,9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的第 2 名为第一名股东的控股子公司。第 1名股东持有第

二名股东 40%的股份。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增加877.17%,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销售款项现金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32.71%，主要原因是本期票据解付及票据贴现所致。 

3）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57.82%，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关联方应收款增加所致。 

4）预付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67.56%，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的材料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5）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加34.32%，主要原因是备用金及垫付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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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收款项期末较期初减少51.38%，主要原因是零散销售客户预付的购煤款减少所致。 

7）应付利息期末较期初增加44.20%，主要原因是预提的债券利息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84.77%，主要原因是资源税改革由从量计征改为从

价计征，税负增加所致。 

9）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68.21%，主要原因是铁路运输停止征收综合服务费所致。 

10）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33.47%,主要原因是资源税改革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

涉煤收费基金如矿产资源补偿费等费用停止征收所致。 

11）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84.99%，主要原因是票据贴现利息增加所致。 

12）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 83.52%，主要原因是销售量下降，收入减少及毛

利下降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08.47%，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收到

的现金增加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73.01%，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投资活

动的支出由票据支付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19.32%，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归还

贷款1000万元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取消和缓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的通知》（青财综

字[2014]1987 号）、《关于印发<青海省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实施办法>的通知》（青财税字[2014] 

2230 号）文件，从 2014年 12 月 1 日起，青海省煤炭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停止征收煤

炭价格调节基金，同时，煤炭资源税实行从价定率计征，适用税率为 6%。按照新的规定，从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本公司煤炭产品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和价格调节基金，煤炭资源税税率调整为

按应税煤炭销售额的 6%执行。上述事项详见 2015 年 1 月 12日的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 

2、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2015年1月15日，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2015年第五次工作会议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 

2015年3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敬春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55号]），核准本公司向王敬春

发行7,128,415股股份、肖中明发行5,145,027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4,542,65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5年3月19日，本次交易标的重庆庆龙精细锶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龙锶盐”）

100%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铜梁区分局核准了庆龙锶

盐的股东变更，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00000400021247】）。本次

变更后，公司成为庆龙锶盐的唯一股东，庆龙锶盐成为公司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2015年3月23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

验资，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63070001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3月23

http://local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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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公司已收到王敬春、肖中明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12,273,442元。变更

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5,677,983元。 

2015年3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出具

的《证券登记变更证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12,273,442股新增股股份已完成变更登记。

变更后公司股本为人民币285,677,983元。 

上述事项详见2015年1月16日、3月12日、3月24日、4月1日的《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起停

牌；2014 年 12 月 18 日，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并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2月 18 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 30 日；2015年 1 月 17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

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18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30日；2015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18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30 日。停牌期间，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审计机

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了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

各项工作，并于 2014 年 12月 25 日，2015 年 1月 5 日、12 日、24 日、31 日，2 月 7 日、14 日，

3 月 2 日、7日、14 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5年3月17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六届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他议案，并于2015年3

月18日对外披露了相关内容，公司股票自3月18日起恢复交易。 

截止目前，公司和交易对方正配合有关中介机构加快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法律等方面的工作。 

上述事项详见2014年12月4日、18日、25日，2015年1月5日、12日、24日、31日，2月7日、

10日、 14日， 3月 2日、 7日、 14日、 18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3、2014年，财政部新发布和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

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

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新会计准则，并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同时，财政部

以财会[2014]2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

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5年2月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六

届二十次会议、监事会六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对原会

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调整和变更，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及应用指南的规定，公司编制 2014 年年度财

务报告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调整如下：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年年度

财务报告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调整如下：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

其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对2013年12月31日/2013年度相

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对2013年1月1日/2012年度相关财

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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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递延收益和其他非流动负债两个报表项目产生影响，对公司总资产、

净资产、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

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的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3、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 2014 年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公司原会

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了调整和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 2014 年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公司原会计政

策及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调整和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上 述 事 项 详 见 2015 年 2 月 10 日 的 《 上 海 证 券 报 》 和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目前处于承诺期间尚在履行的承诺为2009年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控股股东青投集团作

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如下:  

    1、与鱼卡煤电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自鱼卡煤电全面投产起三年内，青投集团和ST金

瑞将根据自身的资金实力、发展需求和市场时机，利用多种持续融资手段，通过ST金瑞主动收购

或其他合法有效方式，逐步将鱼卡煤电的全部煤炭生产经营性资产注入ST 金瑞；未来如青投集

团获得其他煤炭类资产，亦遵循上述原则注入ST 金瑞。最终ST 金瑞将成为青投集团控股企业中

唯一经营煤炭采选业务的经营主体。 

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青海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设立青海省能

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青海能源公司”）的要求，公司控股股东青投集团以鱼卡

煤炭资源探矿权出资，与其他七家单位共同设立青海能源公司，占股比例为21%。按照国家关于

煤炭产业"一个矿区由一个主体开发"的政策要求，新设立的青海能源公司将作为青海省鱼卡矿区

的唯一开发主体，实现对鱼卡矿区的统一开发。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分别于2011年2月1日和4月

28日对该事项进行了及时披露。 

目前，青海能源公司主要业务尚处于项目建设期，生产经营情况未根本好转。青投集团持有

其21%的股权，无控制权。为了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切实维护广大中小股东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

减少-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

减少- 

《企业会计准则

第30号--财务报

表列报（2014年

修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年修订）》及应用

指南的相关规定列报 

递延收益 58,676,026.45 递延收益 52,066,089.05  

其他非流动

负债 
-58,676,026.45 

其他非流动

负债 
-52,066,089.05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8 / 21 

 

的利益，根据青投集团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中出具的《避免竞争承诺函》的相关承诺，青投

集团承诺自青海能源公司全面投产起三年内，在生产经营状况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将青投集团所

拥有的青海能源公司全部权益转让给公司，使公司最终成为青投集团下属唯一经营煤炭采选业务

的经营主体。 

2、关于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同业竞争的承诺： 

（1）如青投集团及下属全资、控股企业存在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同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青投集团及下属全资、控股企业将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按照法律规定

的程序优先转让给公司。如公司存在不具备收购能力之情形，青投集团将依照法定程序向非关联

第三方转让。  

  （2）如青投集团参股企业所从事业务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青投集

团承诺将出让其所持该等企业的全部出资、股份或权益，并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公司及全资、

控股企业优先购买该等出资、股份或权益的权利。并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公司及全资、控股企

业优先购买该等出资、股份或权益的权利。如公司存在不具备收购能力之情形，青投集团将依照

法定程序向非关联第三方转让该等出资、股份或权益。  

  （3）青投集团及全资、控股企业在根据承诺拟向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转让相关产权时，若

其他投资者根据法律法规规定亦享有优先受让权，将尽力促成青投集团及全资、控股企业与公司

及全资、控股企业之间的交易，并积极协调处理相关事宜。 

（4）在与公司具有同等投资机会的前提下，对新业务机会（指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的主

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青投集团应先通知公司。如公司接受该新业

务机会，青投集团需无偿将该新业务机会转让给公司。如公司明确拒绝该新业务机会，青投集团

及下属全资、控股企业也将不进行投资。 

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如约履行承诺，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形。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及履行》及青海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要求，青投集团对上述承诺第（1）、（2）项在履约时限上进行了

规范，具体如下： 

（1）如青投集团及下属全资、控股企业存在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在该业务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根本好转的情况下，青投集团及下属

全资、控股企业将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在取得相关的资产和业务四年内，

优先转让给公司。如公司存在不具备收购能力之情形，青投集团将依照法定程序向非关联第三方

转让。 

   （2）如青投集团参股企业所从事业务与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青投集

团将在其项目建成全面投产且产生良好经营效益后三年内出让其所持该等企业的全部出资、股份

或权益，并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公司及全资、控股企业优先购买该等出资、股份或权益的权利。

如公司存在不具备收购能力之情形，青投集团将依照法定程序向非关联第三方转让该等出资、股

份或权益。 

上述事项详见2011年2月1日、4月28日，2014年2月14日、3月28日的《上海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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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国勋         

日期 2015 年 4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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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年 3月 31 日 

编制单位: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7,138,994.38 5,847,406.4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218,843,325.84 325,237,897.84 

应收账款 43,785,922.32 27,744,680.94 

预付款项 12,752,354.89 7,610,596.2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060,236.45 6,000,762.3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6,348,335.72 76,630,951.18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7,340,563.20   

流动资产合计 414,269,732.80 449,072,294.9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303,058.49 306,5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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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380,983,591.70 392,199,933.60 

在建工程 332,306,678.73 318,453,942.0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92,749,515.55 93,890,577.8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523,982.47 28,523,982.47 

其他非流动资产 8,800,000.00 8,8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43,666,826.94 842,174,964.69 

资产总计 1,257,936,559.74 1,291,247,259.6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0,000,000.00 80,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8,463,308.37 75,270,928.88 

预收款项 2,690,437.75 5,533,514.2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9,897,257.31 13,707,289.18 

应交税费 80,045,100.47 74,711,173.70 

应付利息 7,656,386.80 5,309,377.33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51,423,615.37 159,489,879.72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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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4,500,000.00 69,5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44,676,106.07 483,522,163.0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39,060,000.00 139,060,000.00 

应付债券 147,861,462.16 147,611,132.29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53,017,963.85 53,017,963.85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39,939,426.01 339,689,096.14 

负债合计 784,615,532.08 823,211,259.2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73,404,541.00 273,404,54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98,763,518.30 98,763,518.3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37,398,975.11 32,549,415.96 

盈余公积 31,200,922.10 31,200,922.1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2,553,071.15 32,117,603.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73,321,027.66 468,036,000.4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473,321,027.66 468,036,000.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57,936,559.74 1,291,247,259.62 

法定代表人：程国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小坤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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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5年 3月 31 日 

编制单位: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38,604.79 244,904.1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89,559.43 465,309.83 

预付款项 1,417,157.04 1,254,823.14 

应收利息 6,912,500.00 3,950,000.0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8,581,439.51 85,912,659.10 

存货 58,567,503.77 58,587,691.08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46,306,764.54 150,415,387.3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285,281,729.71 285,281,729.71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2,785,329.47 13,001,388.08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4,653,994.14 45,261,155.9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92,721,053.32 493,544,273.77 

资产总计 639,027,817.86 643,959,661.1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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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761,296.71 5,767,047.11 

预收款项 1,802,594.78 2,085,974.78 

应付职工薪酬 97,365.68 372,137.37 

应交税费 21,432,253.38 25,859,134.71 

应付利息 7,656,386.80 4,734,469.0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6,031,304.37 16,129,483.55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2,781,201.72 54,948,246.5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560,000.00 4,56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147,861,462.16 147,611,132.29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8,622,800.00 8,622,8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1,044,262.16 160,793,932.29 

负债合计 213,825,463.88 215,742,178.8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73,404,541.00 273,404,54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3,794,900.97 183,794,900.9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6,668,561.26 26,668,561.26 

未分配利润 -58,665,649.25 -55,650,520.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5,202,353.98 428,217,482.3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39,027,817.86 643,959,661.11 

法定代表人：程国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小坤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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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2015年 1—3月 

编制单位：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17,159,772.52 133,743,733.38 

其中：营业收入 117,159,772.52 133,743,733.3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15,581,190.77 129,325,232.62 

其中：营业成本 86,463,495.09 97,341,848.1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6,665,101.51 3,607,200.45 

销售费用 1,904,258.34 5,991,012.99 

管理费用 11,717,068.17 17,611,142.32 

财务费用 8,831,267.66 4,774,028.68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78,581.75 4,418,500.76 

加：营业外收入 7,085.16 261,673.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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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85,666.91 4,680,173.76 

减：所得税费用 1,150,198.81 2,037,886.5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35,468.10 2,642,287.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5,468.10 2,642,287.25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

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435,468.10 2,642,287.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35,468.10 2,642,287.2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09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097 

 

法定代表人：程国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小坤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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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2015年 1—3月 

编制单位：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358,674.19 190,800.00 

减：营业成本 20,187.31 10,780.20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1,836.00   

管理费用 3,140,084.63 3,478,987.99 

财务费用 211,694.57 172,404.11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015,128.32 -3,471,372.30 

加：营业外收入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015,128.32 -3,471,372.30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015,128.32 -3,471,372.30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

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3,015,128.32 -3,471,372.30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程国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小坤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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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5年 1—3月 

 

编制单位：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2,365,115.17 50,526,852.69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978,853.07 2,236,471.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1,343,968.24 52,763,324.5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1,540,258.36 45,881,303.69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168,486.95 24,043,131.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022,268.13 15,911,808.7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973,277.48 35,736,551.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6,704,290.92 121,572,795.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39,677.32 -68,809,470.7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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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3,692,009.45 13,678,180.29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92,009.45 13,678,180.2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92,009.45 -13,678,180.2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 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656,079.89 3,962,449.9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656,079.89 8,962,449.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56,079.89 -8,962,449.9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1,291,587.98 -91,450,100.9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847,406.40 128,478,768.1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138,994.38 37,028,667.17 

 

法定代表人：程国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小坤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有福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 / 21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5年 1—3月 

 

编制单位：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000.00 664,895.2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892,861.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912,861.85 664,895.2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39,087.45 1,100,828.8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18,633.05 2,190,983.32 

支付的各项税费 4,456,423.64 713,437.6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05,017.11 63,095,931.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719,161.25 67,101,18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700.60 -66,436,286.2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37,4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7,4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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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3,700.60 -66,773,686.2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4,904.19 89,156,824.1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38,604.79 22,383,137.84 

 

法定代表人：程国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小坤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有福 

 

 

 

4.2 审计报告 

若公司季度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公司还应当披

露审计报告正文。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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